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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 安 市 人 民 政 府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市政复决字〔2021〕240 号

申 请 人：高某。

被 申 请人：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。

申请人对被申请人 2021 年 4 月 12 日作出的《政府信息公

开告知书》不服，于 2021 年 5 月 27 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

申请，本机关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1、确认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对申请人提

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予以答复的行为违法;

2、责令被申请人按照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的规定重新对

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履行法定职责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关于房屋被冒名顶替签订拆迁安置补偿

协议的信访事项，2020 年 12 月 7 日收到西安高新区细柳街道

办〔细复字 163 号〕《关于高某反映其房屋冒名顶替及安置等

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》得知∶对××村实施棚户区改造时西安

高新区细柳街道办将申请人家××户房屋（2002 年 8 月 5 日长

安县人民政府审批通过编号为 NO.××村民宅基占用非耕地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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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表载明∶同意批给申请人户非耕地二分六厘按规划建房）依

据村委会出具的确权情况说明与高某某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

议。随后，申请人申请信访复查，2021 年 1 月 14 日，西安高

新区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委员会做出决定，撤销西安高新区细柳

街道办事处出具的《关于高某反映的其房屋冒名顶替及安置等

问题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》。2021 年 3 月 18 日，申请人以书

面形式邮寄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要求被申请人公开陕西省

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细柳街道办××村××宅基地征地

拆迁、安置补偿项目（与原件核实无误）相关材料的电子数据

并发送至代理人邮箱。2021 年 3 月 19 日被申请人签收，被申

请人作为西安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，负责规划范围内建设项

目审批管理工作，具有相关法定职权。因申请公开的文件关系

到申请人拆迁房屋的合法权利，关系到申请人的切身重大利益。

申请人对与涉案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有关文件的合法性享有充分

的知情权，有权知悉涉案土地批复等相关政府信息资料。依据

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六条“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行

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∶（一）所申请公开信息已

经主动公开的，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、途径；（二）

所申请公开信息可以公开的，向申请人提供该政府信息，或者

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、途径和时间；（三）行政

机关依据本条例的规定决定不予公开的，告知申请人不予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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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说明理由；（五）所申请公开信息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负责公

开的，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；能够确定负责公开该政府信息

的行政机关的，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、联系方式；”

第三十三条第二款“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，应当自收到申

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;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，应当经

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，延长的期限

最长不得超过 20 个工作日。”第四十条“行政机关依申请公开

政府信息，应当根据申请人的要求及行政机关保存政府信息的

实际情况，确定提供政府信息的具体形式。”被申请人应于 2021

年 4 月 8 日前予以答复，但时至 2021 年 4 月 16 日，申请人

才收到被申请人邮寄送达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，结论为不予

处理。申请人认为，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，侵害了

其自身的合法权益。申请人依据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及《行

政复议法》等法律规定提起行政复议。

被申请人称：一、被申请人已在法定期限内按照法律规定

的程序对申请人所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予以答复。因此，被申

请人作出的《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》程序合法。《政府信息公

开条例》第三十三条规定：“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

能够当场答复的，应当当场予以答复。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

的，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；需要延长

答复期限的，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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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，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20 个工作日。行政机关征求

第三方和其他机关意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。”

在本案中，申请人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向被申请人申请政府信

息公开，经征求第三方和其他机关意见，于 2021 年 4 月 12 日

作出《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》，并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向申请

人送达。故，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对申请人的申请予以答复，

已经按期履行了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定职责，程序合法。二、被

申请人作出的《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》事实清楚、适用法律正

确、内容合法。2021 年 3 月 18 日，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事项为：

“……提供陕西省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细柳街道办××

村宅基地征地拆迁、安置补偿项目如下材料……1、立项批复、

建设用地批准书、被征收地块的四址及面积、征收前该地块的

土地性质、规划许可书、项目所涉地块摄像资料；2、经过批复

的项目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及该方案的公开方式、公开时间，村

民委员会决议、征收土地确定截止日期；3、征地公告、拆迁公

告及拆迁方案、拆迁安置补偿标准及其公开方式、公开网站名

称、公开时间，前述两个公告一方案一标准在档案馆、公共图

书馆、政务服务场所查阅场所公开的时间，前述两个公告一方

案一标准在政府公报、政府网站或者其他互联网政务媒体、新

闻发布会以及报刊、广播、电视等途径公开的方式、公开时间；

4、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统一征地办公室（自然资源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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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××村村委会签订的征地协议；5、××村村委会关于××村

拆迁房屋××、××的确权资料、情况说明、房屋所有者证明

材料、××村拆迁房屋××、××宅基地使用情况审核材料；6、

西安高新区统一征地办公室（西安市高新区棚户区改造办公

室）、细柳街道办事处就××村拆迁房屋××与高某某户签订

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、交房材料。”申请人所申请的第 1 项中

立项批复属于《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管理办法》规定项目核准事

项；申请人所申请的第 1 项中的建设用地批准书属于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2004 年修正，以下简称《土地管理法》）

规定的建设项目用地申请及审批事项；申请人所申请的第 1 项

中的规划许可证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规定的规

划审批许可事项；申请人所申请的第 1 项中土地四至、面积、

土地性质属于《土地管理法》规定的土地调查事项；申请人所

申请的 2、3 项属于《土地管理法》规定的集体土地征收及安置

补偿方案审批事项；4、5、6 项属于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具体实

施事项。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

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0〕5 号）第三条“明确一事一申请原则”

规定：“在实际工作中，有时会遇到一个申请要求公开分属多

个行政机关制作或保存的政府信息，有的申请公开的信息类别

和项目繁多，受理机关既不能如需提供，又难以一一指明哪条

信息不存在，哪条信息属于哪个行政机关公开，影响了办理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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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。为提高工作效率，方便申请人尽快获取所申请公开的信息，

对一些要求公开项目较多的申请，受理机关可要求申请人按照

‘一事一申请’原则对申请方式加以调整：即一个政府信息公

开申请只对应一个政府信息项目。同时，对将申请公开的政府

信息拆分过细的情况，即申请人就一个具体事项向同一行政机

关提出多个内容相近的信息公开申请，行政机关需要对现有的

信息进行拆分处理才能答复，受理机关可要求申请人对所提申

请作适当归并处理”。在本案中，申请人的申请事项共计 6 大

项 20 余小项，根据上述法律规定，其所申请的事项涉及类别和

项目繁多，涉及到不同部门在不同阶段所产生的不同类型的行

政行为所形成的信息，不符合“一事一申请”的原则。为提高

信息检索的针对性和准确性，被申请人作出《政府信息公开告

知书》，明确告知申请人按照“一事一申请”原则（一个政府

信息公开申请只对应一个政府信息项目），对所提出的申请内

容进行区分处理，适当调整后重新提出，对于此次的信息公开

不予处理并无不当。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政府信息公

开告知书》内容、程序合法，请复议机关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

求。

经审理查明：2021 年 3 月 18 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邮寄

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》，申请事项“请求依法向申请人提供陕

西省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细柳街道办××村宅基地征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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拆迁、安置补偿项目如下材料（与原件核实无误）的电子数据

并发送至代理人邮箱：1.立项批复、建设用地批准书、被征收

地块的四址及面积、征收前该地块的土地性质、规划许可书、

项目所涉地块摄像资料；2.经过批复的项目拆迁补偿安置方案

及该方案的公开方式、公开时间，村民委员会决议、征收土地

确定截止日期；3.征地公告、拆迁公告及拆迁方案、拆迁安置

补偿标准及其公开方式、公开网站名称、公开时间，前述两个

公告、方案、标准在档案馆、公共图书馆、政务服务场所查阅

场所公开的时间，前述两个公告、方案、标准在政府公报、政

府网站或者其他互联网政务媒体、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、广播、

电视等途径公开的方式、公开时间；4.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

区统一征地办公室（自然资源局）与××村村委会签订的征地

协议；5.××村村委会关于××村拆迁房屋××、××确权材料、

情况说明、房屋所有者证明材料、××村拆迁房屋××、××

宅基地使用情况审核材料；6.西安高新区统一征地办公室（西安

高新区棚户区改造办公室）、细柳街道办事处就驾坡南村拆迁

房屋××与高某某户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、交房材料。”

2021 年 4 月 12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》，

载明：“经审查，您申请公开的细柳街办××村相关政府信息

内容共 6 大项 20 余小项申请事项，涉及四类不同性质信息，其

中征地公告等信息属于土地报批类；立项批复、建设用地批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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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等信息属于土地供应类；拆迁公告及拆迁方案等信息属于征

地拆迁类；规划许可书等信息属于规划建设审批类，以上不同

类别信息申请不符合“一事一申请”原则。根据《国务院办公

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0〕

5 号）第三条的规定，请您按照“一事一申请”原则（即一个政

府信息公开申请只对应一个政府信息项目），对所提出申请内

容进行区分处理，适当调整后重新提出，此次信息公开申请本

机关不予处理，特此告知。”并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向申请人

送达。申请人对此不服，遂成本案。

本机关认为：一、关于被申请人所作政府信息公开答复内

容的合法性问题。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

开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0〕5 号）第三条明确“一事一

申请”原则规定：“在实际工作中，有时会遇到一个申请要求

公开分属多个行政机关制作或保存的政府信息，申请公开的信

息类别和项目繁多，受理机关既不能如需提供，又难以一一指

明哪条信息不存在，哪条信息属于哪个行政机关公开，影响了

办理时效。为提高工作效率，方便申请人尽快获取所申请公开

的信息，对一些要求公开项目较多的申请，受理机关可要求申

请人按照‘一事一申请’原则对申请方式加以调整：即一个政

府信息公开申请只对应一个政府信息项目。同时，对将申请公

开的政府信息拆分过细的情况，即申请人就一个具体事项向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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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行政机关提出多个内容相近的信息公开申请，行政机关需要

对现有的信息进行拆分处理才能答复，受理机关可要求申请人

对所提申请作适当归并处理。”本案中，申请人提交的《政府

信息公开申请》涉及众多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事项，且属于不同

行政机关制作或保管的政府信息。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作出《政

府信息公开告知书》，告知申请人按照“一事一申请”原则，

对所提出的申请内容进行区分处理，适当调整后重新提出，答

复内容符合法律规定。二、关于被申请人所作政府信息公开申

请期限合法性问题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

三十三条规定：“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能够当场

答复的，应当当场予以答复。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，应当

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；需要延长答复期限

的，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，

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20 个工作日。行政机关征求第三方和

其他机关意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。”法律法

规中所称工作日不含周六、周日和法定节假日。本案中，被申

请人自 2021 年 3 月 19 日收到申请人提交的政府信息申请后，

于 2021 年 4 月 12 日向申请人作出答复并送达，符合法定期限

规定。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予以答复，理由不成

立，本机关不予支持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

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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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持被申请人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管理委员会 2021 年 4

月 12 日向申请人高某作出的《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》。
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

内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二○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


